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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遗嘱人本人亲笔书写的“自书遗嘱”， 是实践中

运用最多的遗嘱形式。 大多数人在自书遗嘱时， 会仔

细斟酌遗嘱的内容， 确保遗嘱后有本人签名。

但在实践中， 很多人会忽略“注明年、 月、 日”

的要求， 导致遗嘱面临无效的风险。 因此笔者提醒大

家， 订立自书遗嘱切勿忘写“年月日”！

认定有效的案例

我国《民法典》 规定： 自书遗

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 签名， 注明

年、 月、 日。

如果自书遗嘱没有“注明年、

月、 日”， 或者在特殊情形下， 写

了年和月却漏了“日”， 这份遗嘱

还有效吗？

对于这一问题， 无论在学界还

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和

意见。

在 (2021) 津 0105 民初 1974

号案例中： 被继承人李某于 2017

年 10 月自书遗嘱， 内容为： 逝世

后房产、 存款等财产均归爱妻赵某

继承和支配。 李某签名并注明日期

为 2017 年 10 月。

李某去世后， 妻子起诉三位子

女， 要求依据遗嘱继承李某遗产。

法院认为： 虽然自书遗嘱只注

明了签署日期为 2017 年 10 月， 但

原、 被告双方均认可当时李某身体

及精神状况正常， 且之后李某并未

设立其他遗嘱或有

其他相反的意思表

示。 妻子赵某与被

继承人共同生活六

十余载， 李某遵从

自己的内心感受，

以自书遗嘱的形式

将其名下的房屋和

存款留给照顾其生

活和陪伴其走完生

命最后历程的妻

子， 系其真实意思

表示。 若仅以存在

形式瑕疵为由否定

该份自书遗嘱， 将

其名下的房屋和存

款按法定继承处

理， 不但有违遗嘱继承的立法本

意， 也违背了立遗嘱人的真实意

愿， 亦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所倡导的价值取向， 法院对自书遗

嘱涉及处分个人财产的效力予以认

定。

在 (2019) 沪 02 民终 4918 号

案例中， 被继承人张某于 2018 年

11 月书写遗嘱， 内容为： 我俩 (妻

子安某、 张某) 是上海市 A 室房产

的权利人之一， 在我俩去世后， 上

述房产中属于我俩的份额及其他所

有属于我的动产、 不动产、 财产权

益由儿子一人继承， 并且均只归儿

子个人所有， 不作为和其配偶的夫

妻共同财产， 任何人无权干涉。 遗

嘱末尾， 张某亲笔签字， 并代安某

签字。

法院认为： 遗嘱虽未注明

“日”， 稍有瑕疵， 但系由张某自

书， 总体上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

件。

因安某未在该遗嘱上签字， 故

该遗嘱中涉及安某遗产的处分无

效， 涉及张某遗产的处分有效。

认定无效的案例

在 (2024) 沪 0105 民初 888 号

案例中： 被继承人丁某于 2004 年

6 月自书遗书， 内容为： 百年后，

我的财产全给夫人 （匡某）。 留书

人： 丁某， 二〇〇四年六月留。 遗

书无具体日期。

2021 年 4 月， 丁某去世， 匡

某与儿子将两个女儿诉至法院， 要

求继承被继承人财产。

法院认为： 自书遗嘱要求由遗

嘱人亲笔书写， 签名并注明年、

月、 日。 落款时间系遗嘱的重要形

式要件， 不得缺失。 丁某的遗书仅

有年、 月， 其主干内容并未记载署

期， 也无其他旁证可以确定遗书形

成的具体时间。 两女儿虽确认匡某

向二人出示过遗书， 但不能确定遗

书笔迹系丁某所写。 遗嘱系要式民

事法律行为， 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

方式订立。 丁某死亡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3 日， 匡某提供的丁某遗

书时间为 2004 年 6 月， 其间间隔

17 年， 丁某完全可以， 也有能力

订立更加完备的遗嘱， 但实际并未

如此。 因此， 法院认定遗嘱无效。

在 (2023) 沪 02 民终 3588 号

案例中， 被继承人陈某与谢某

（ 1997 年死亡 ） 育有四名子女。

2015 年 8 月， 陈某书写 《申明》，

将四幅古画及其他财产进行分配，

但该申明未写明具体日期。

对此， 二审法院认为： 落款日

期对一份遗嘱而言， 不仅仅表征其

形成时间， 从而印证相应时间遗嘱

人的真实意思， 在自书遗嘱情形

下， 落款日期的完整还具有完成立

遗嘱行为的意义。 《申明》 书写的

时间本身存有争议， 那么具体日期

的缺少这一瑕疵就成为影响判断陈

某是否具有以 《申明》 作为其最终遗

产处分意思的关键。 无论是考虑 《申

明》 上缺少完整的落款日期不满足自

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要求， 还是考虑陈

某于 《申明》 后又签署了与之内容相

冲突的《委托书》，法院无法认定2015

年《申明》构成陈某的有效遗嘱。

在 （2022） 沪 02 民终 8108 号案

例中， 被继承人张某书写遗嘱， 内容

为： 我与妻子于 2007 年 5 月经济分

开， 以后我的财产都归女儿继承。 落

款： 张某， 2010 年 6 月。 2020 年 7

月 27 日， 张某死亡。

法院认为： 自书遗嘱能够发生法

律效力的前提是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

形式要件。 《民法典》 和 《继承法》

均要求自书遗嘱由遗嘱人注明年、

月、 日， 但本案该份遗嘱空缺了书写

的具体日期， 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

故该自书遗嘱应认定为无效遗嘱。

在 (2022) 京 01 民终 9250 号案

例中， 被继承人陈某与妻子曹某婚后

生育三子， 2018 年双方离婚， 但离

婚后仍一起生活。 2019 年 2 月 12

日， 被继承人陈某去世。 前妻曹某拿

出一份遗嘱： 如果我去世在曹某之

前， 我名下的房产权归曹某所有。 被

继承人署名， 日期 2019 年 1 月 31

日。 但经鉴定该份遗嘱中的年是被继

承人本人写， 月和日不是被继承人本

人所写。

一审法院认为： 遗嘱的正文、 署

名和年份均为被继承人陈某书写， 即

遗嘱形成的时间段应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2 月 12 日陈某死亡

前， 在此期间儿子虽对陈某的民事行

为能力提出异议， 但根据其举证的陈

某的病历记载， 两次住院陈某均神志

清楚、 语言正常、 对答切题， 因此陈

某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且除曹

某举证的遗嘱之外， 其他人均未举证

陈某留有其他遗嘱， 也无任何证据证

明陈某作出了撤销、 变更该遗嘱的意

思表示或者实施了与该遗嘱的意思表

示相反的行为， 结合陈某与曹某离婚

后仍在一起居住生活的事实， 应当认

定该遗嘱是陈某的真实意思表示， 遗

嘱有效。

二审法院则认为： 经鉴定， 遗嘱

落款日期中的“1 月 31” 字迹与陈某

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故该份遗

嘱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

曹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遗嘱

的订立时间， 进而影响遗嘱效力的认

定， 对曹某要求依据遗嘱继承遗产的

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年月日须完整注明

对于自书遗嘱未完整注明年、

月、 日的情况， 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

判决结果， 本质上反映了审判者是不

是严格的遗嘱形式要件主义者。

笔者以往曾认为， 判断遗嘱是否

有效应当着重考察是否属于立遗嘱者

的真实意愿， 如果意愿真实， 形式上

的瑕疵是应该被宽容的， 毕竟立遗嘱

的大多是普通老百姓。

但是， 经过和同行的沟通、 交

流， 我渐渐也趋向于遗嘱应当严格具

备形式要件。

有一位同行曾和笔者探讨， 为什

么遗嘱规定了严格的形式要件？ 就是

因为发生遗嘱争议时立遗嘱人往往已

经去世， 难以核实其真实意思， 因此

法律才要用严格的形式要件来保障遗

嘱无限接近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 而

不是寻求其他证据去佐证， 因为那样

会不断挪动判断的边界， 直至边界模

糊， 从遗嘱的严格要件主义退化到了

高度盖然性。

如果遗嘱上少了“日” 可以， 那

么少了“月”， 少了“年”， 甚至完全

没有写明日期是否也可以？ 少了签字

只用盖章行不行？ 现在电脑技术发达

了， 电子签名行不行？

因此， 无论哪种形式的遗嘱， 都

应该严守 《民法典》 规定的形式要

件。

以自书遗嘱为例， 必须全文由遗

嘱人亲笔书写， 签名， 并且完整地注

明年、 月、 日。

总之， 遗嘱是要式民事法律行

为， 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订立。

普通老百姓在订立遗嘱时， 一定要咨

询专业人士寻求帮助。 否则费心费力

订立的遗嘱， 仅仅因为漏写了“日”，

就有可能失去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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